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2025年8月20日拟作出的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8月20日我局拟对4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5年8月20日－2025年8月26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953-6688231(投资建设科）

传真：0953-6688292                  

通讯地址：盐池县盐州南路75号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峰258等6口石油勘探井
	盐池县大水坑镇红井子村、马坊村
	中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陕北石油评价项目组
	延安同众环保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新建勘探井6口，均分布在6座不同新建井场内，设计井深均为2700m，钻井采用直井方式进行，井场总面积30043m2。建设内容包括钻前工程（井场的修建和平整、泥浆罐、污水罐、临时办公生活区、临时施工便道等）、钻井工程（钻井、测井、录井、固井等）、完井测试（完井作业和油气测试，洗井、射孔、 压裂、试油等）及封井作业。项目拟投资3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00万元。


	(一)施工期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噪声、粉尘、固体废物、生态等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减少施工期粉尘、噪声污染。(二)项目钻井废水进入井场泥浆罐用于配置泥浆，循环使用，不能回用的收集至废水罐临时贮存，由罐车拉运至红井子措施作业废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回注；洗井废水经过滤后优先回用，不能回用的全部进罐收集，拉运至红井子措施作业废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回注，禁止外排；生活污水排入防渗环保移动式厕所，施工结束清掏用做农家肥。
(三)合理布局、选用低噪设备，管理和作业过程中平稳操作，避免特种作业时产生非正常的噪声；柴油发电机置于室内，设置基础减震、隔声措施等。(四)一般固体废物处置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有关要求执行，废弃泥浆和岩屑在井场内不落地。废弃钻井泥浆、钻井岩屑进入地上移动式泥浆罐，后由防渗漏、防抛洒、防扬尘的运输车辆拉运至有资质单位处置；一般废包装袋施工结束后外售物资部门回收综合利用。含油岩屑、落地油、废机油、废含油抹布、防渗布和废破胶剂包装袋采用专用容器收集，待钻井结束后由第三采油厂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五)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井场分区防渗措施，避免对地下水及土壤造成污染。



	2
	2025年盐池地区黄138三维地震采集工程项目
	盐池县（胶泥湾、唐平庄、包塬、麻黄山村、后洼、李塬畔、沙崾岘）
	中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物探有限责任公司长庆物探分公司
	环创（宁夏）生态环境设计院有限公司
	项目勘探以钻探为主，采用井炮+可控震源联合施工方式，检波点采用无线节点检波器仪器接收双井Q值调查和单井微测井用的人抬钻机，激发点采用洛阳铲，接收点采用捣石铲.主要由激发点、接收点（检波点）和表层调查井（双井Q值和单井微测井）组成。
	(一)施工期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噪声、粉尘、固体废物、生态等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减少施工期粉尘、噪声污染。(二) 施工期洗漱废水洒水抑尘，旱厕定期清掏，清掏物运至附近农田施肥。(三)勘探工程结束后，及时采取工程措施处理钻孔，防止污染物直接进入地下水含水层或改变地下水补给、排泄条件。炮井选址尽量远离分散式居民饮用水点（水井）及地下水强径流带，防止炸药破坏含水层造成的井干泉枯现象。项目在实施过程采用安全环保无污染的炸药，防止炸药残留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四)合理布局、选用低噪设备；避免在同一施工地点同时安排大量动力机械设备，尽量使高噪声设备远离居民点、学校等声敏感区。(五)钻孔过程采取湿式作业，及时喷淋洒水使作业面保持一定的湿度；对施工场地内松散、干涸的表土，经常洒水防止扬尘；大风天气施工方暂停钻孔作业，采取覆盖堆料、湿润等措施，有效减少扬尘污染。对车辆运输扬尘采取限制车速、定期洒水的措施，使路面保持一定的湿度，并合理规划车辆行驶路线，减少车辆碾压面积，可有效减轻道路扬尘的产生。
(六)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废机油由厂家更换，后交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施工道路土方开挖及勘探钻孔产生钻孔土石方在周边低洼处分散堆存，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收集后送至政府指定地点处理。(七)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加强安全管理，认真落实岗位责任制，将项目环境风险降至最低。 (八)严格限制施工作业范围，禁止破坏施工作业外的地表植被。勘探结束后对临时占地立即进行土地复垦，将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3
	盐池县花马池镇等片区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盐池县花马池镇、大水坑镇、惠安堡镇、高沙窝镇、王乐井乡、青山乡、冯记沟镇、麻黄山乡
	盐池县自然资源局
	宁夏环瑞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涉及32片废弃遗留矿区，其中高沙窝镇8片废弃遗留矿区，花马池镇4片废弃遗留矿区，王乐井乡1片废弃遗留矿区，冯记沟乡9片废弃遗留矿区，大水坑镇5片废弃遗留矿区，青山乡1片废弃遗留矿区，地理位置界于东106°39′24″~107°15′21″，北纬37°19′29″~38°4′29″之间，总生态修复面积为153.7402hm2（2306.10亩）。
	(一)地质安全隐患消除安全工程、地形地貌重塑工程、土壤重构工程、配套工程等施工区采取洒水抑尘措施；运输车辆通过苫盖、密闭运输，运输道路洒水等措施减少运输扬尘；加强对施工机械及车辆使用管理和保养维修，合理布置运输车辆行驶路线，确保污染物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二)施工区设置沉淀池；施工废水沉淀后回用于作业区域洒水抑尘，禁止外排。(三)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选用低噪声设备，对所选用设备噪声进行严格控制，并尽量避免机械空转，确保施工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53-2011）限值要求。 (四)治理区废弃建筑物，施工过程中进行拆除，拆除物分类处置，无法再利用的建筑垃圾运至最近垃圾填埋场；施工区生活垃圾在施工现场集中分类收集送至邻近村庄生活垃圾收集点，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五)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地质安全隐患消除安全工程、地形地貌重塑工程、土壤重构工程、植被重建工程、配套工程、植被养护工程，确保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到位，并及时进行生态恢复。


	4
	盐池县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综合整治生态修复项目（四期） 
	盐池县花马池镇、高沙窝镇、青山乡、大水坑镇、冯记沟乡、惠安堡镇
	盐池县自然资源局
	宁夏环瑞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整治生态修复废弃工矿共有18片，其中，花马池镇1片，土地损毁面积4.55hm2（68.32亩）；高沙窝镇1片，土地损毁面积9.74hm2（146.14亩）；青山乡有3片，土地损毁面积60.65hm2（909.73亩）；大水坑镇有3片废弃矿区，土地损毁面积10.17hm2（152.53亩）；冯记沟乡有6片废弃矿区，土地损毁面积21.75hm2（326.32亩）；惠安堡镇有4片废弃矿区，土地损毁面积11.06hm2（165.90亩）。
	(一) 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沉陷区清理、回填、土地整治、植被恢复等各项措施实施要求。加强施工管理，合理规划占地，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对施工过程采取有效的控制及减缓措施，将项目实施对所在区域生态的影响降至最低程度。施工结束后及时恢复植被绿化、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开展运营期生态恢复监测(二)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选用低噪声设备，对所选用设备噪声进行严格控制，并尽量避免机械空转，确保施工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53-2011）限值要求。 (三)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现场设围栏，遇有大风天气时，避免进行挖掘、回填等大土方量作业或采取洒水抑尘措施。建筑材料的堆放应定点定位，并采取防尘、抑尘措施，运输车辆加盖篷布，进出的主干道应定期洒水清扫，保持车辆出入口路面清洁，减少地面扬尘污染。(四)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回收利用，不能利用部分清运至市政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填埋场，施工单位不得擅自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工程施工过程产生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集中收集送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



